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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于近日与吉林省通化市人

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鉴于该《框架协

议》部分具体项目实施后可能会给本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司现将相

关事项进行公开披露。 

 

二、协议签署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海王大厦 26-31 层 

法定代表人：张思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9641.3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康复仪器、医疗器械、电子产品、保健品和精细化工产

品、副产品、纺织品、工艺品、日用百货；产品 100%外销。产品内外销比例按

有关规定办。增加：从事经营范围内产品的研究开发业务。增加：在合法取得宗

地号 T304-0129 工业用地块上从事开发业务。 

和本公司的关系：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本公告日，海王集团持

有本公司 24.66%股份。 

 

2、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是通化市的行政管理机关。政府办公地址：通化市新

华大街 499 号。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  方：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 

乙  方：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战略合作背景 

通化位于中国东北东部，吉林省东南部，是我国对朝贸易三大口岸之一，同

时也是吉林省距出海口最近的城市。通化市是中国医药城、中国葡萄酒城、钢铁

城，素有“人参之乡”、“中国中药之乡”、“优质大米之乡”、“葡萄酒之乡”、“滑雪

之乡”和“中国松花砚之乡”之美誉，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能源，开发潜力巨

大，后发优势明显。 

海王集团创建于 1989 年，是国内医药产业领域具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大

型企业集团。海王集团专注医药产业发展，目前已形成涵盖医药产品研发、医药

制造、医药商业流通和连锁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品牌、研发、制造、物流、

零售等主要环节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海王集团旗下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在深

圳、香港和美国上市。海王集团拥有中国医药行业最具价值品牌、国内规模最大

的医药零售网络和国内领先的医药产品自主创新体系，经营业绩连续多年保持持

续快速增长。 

（二）战略合作内容 

依托通化市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海王集团将大力拓展在通化市的投资领

域和规模，重点在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基金、药品物流配送、中药材资源整合

等领域与通化市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为通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1、医药项目 

在医药领域，重点开展医药企业整合，在企业股权合作、资产并购等方面进

行深入合作。通化市政府向海王集团提供医药企业整合信息，海王集团对有合作

意向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通化医药企业进行有效沟通。促进海王集团与通化

医药企业的合作取得有效成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821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407.htm


2、大健康产业发展基金项目 

为促进通化市大健康产业顺利发展，通化市政府积极支持和参与，由海王集

团引进金融机构与吉林省合作设立的大健康产业发展基金。在条件成熟时为通化

市优质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3、药品物流配送项目 

双方同意，在通化市管辖区域内，大力发展海王集团药品耗材“阳光集中配

送”模式，减少药品流通中间环节，优化药品供应链条，保障医疗机构所需药品、

耗材的及时准确配送。在严格执行医药用药招标采购的基础上，由海王集团作为

药品、耗材配送商，完成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配送工作。通化市政府支持海王集团，

在通化市 2 家三级医院、2 个县、区试点实施“阳光集中配送”业务，整合当地一

家医药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4、中药材资源整合项目 

    通化市以盛产人参、北细辛、平贝母、刺五加等多种长白山道地药材而闻名。

双方一致认为，将通化市中药产业进行深度开发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

战略性产业。双方同意，将通化市中药材资源作为战略性产业进行开发和资源整

合。 

通化市政府将为海王集团引入的直接或间接投资项目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及条件。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财政税收、市场准入、企业重组等方面提供政

策支持和优质服务，为海王集团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海王集团在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通化市改革开放、

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努力实现共赢。 

（三）其他事宜 

乙方可指派其名下子公司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部门签订具体项目协议实施

本协议内容，涉及上市公司的事宜需经相关部门批准。 

   

四、协议签署对本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6 日收到控股股东海王集团的通知获悉，本公司作为海

王集团旗下从事医药商业物流配送业务的唯一子公司，在海王集团前述战略协议

具体落实后，有关药品物流配送业务将授予本公司实施。此外，在符合上市公司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利于本公司发展的前提下，海王集团将根据其与通化市有

关医药项目及中药材资源整合项目的实际合作情况适时将相关项目授予本公司

实施。 

因此，在海王集团与通化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具体实施后，预计

将会给公司业务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其中在通化市的“药品物流配送项目”

将可能会为公司带来通化市 2 家三级医院、2 个县、区的“阳光集中配送”试点

业务，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医药商业流通业务领域的销售规模和竞争实力，为本

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基础。具体以最终签订的项目协议或合同为准。 

 

五、其他说明 

因海王集团与通化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中，可能与本公司业务有

关的项目目前暂未签署具体实施合同或协议，因此该部分业务最后是否能够顺利

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海王集团与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海王集团关于通化实施“阳光集中配送”业务致本公司的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